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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

范县预验收方案》和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

档案工作示范县验收方案》的通知 

档办〔2011〕236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档案局、民政厅（局）、农业厅（局、

委、办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、民政局、农业局： 

为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档案工作深入发展，全面落实

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实施办法》，国家档

案局、民政部、农业部于今年 9月分别在湖北省宜都市、重

庆市九龙坡区、辽宁省普兰店市召开了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

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活动推进会。会议总结和交流了各地在

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活动中的经验和

做法，讨论并修改了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

预验收方案》和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验收

方案》。现将这两个文件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区的实际

情况遵照执行。 

 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 民政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 

二○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



主题词：档案工作  新农村建设  验收方案  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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